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購置定製財物合約

                                                      （以下簡稱甲方）

立約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依法訂定本合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購案名稱：新媒體部「IDC機房租用三年」採購案。

第二條、合約標的總價款：本合約總價款為新台幣           萬元整（含稅），包括完成全部合約所需之工料器具、開支雜費、稅捐（含營業稅）。及甲方之利潤在內，甲方不得因物價波動或其他任何事由藉詞要求加價。若超過30MB頻寬以上至200MB內，每1MB為新台幣2500元整(含稅)。

第3條 (一)基本需求30MB頻寬外之增加/減少頻寬需求，廠商應於接到本會通知後增加/減少頻寬。頻寬計算標準以日計，每日最後使用頻寬數為計費標準。例如：4/5日調升頻寬，上午9點調成35M，下午4點再調成45M，以日結45M計，但是若為調降頻寬，上午9點調成35M，下午4點再調成30M，以日結30M計每日以調整三次為限。

        (二)須免費提供所需之IP(至少128個)、電力、電話(至少兩線)。

 (三)本案屬本會重要服務，網路連線服務 連線率平均99.9%(含)以上，反應        時間小於0.5秒(限台灣本島)。

        (四) 需每季提供一次SLA報告。
第四條、合約標的之項目、型式、規格、數量及單價詳如附件。甲方於合約期間內須按乙方提出之規格需求提供系統之相關配件及組裝材料以維持本採購合約之功能需求。
第五條、交貨及裝機測試及合約期限：

  一、安裝測試期間：免費安裝於指定設備內，若不符乙方要求時，甲方應立即改         善，否則不予驗收。

二、合約期限：自驗收合格日起三年

第六條、交貨地點：依乙方指定地點。
第七條、罰款：(一)甲方未依上述規定期限完成交貨、裝機測試時，除因人力不可抗拒之情事，由甲方檢附證明文件知會乙方，經乙方同意後得延期交貨外；甲方逾期交貨按欠交部分從價計罰，惟屬不可分項交貨之整體標的物者，則按整體之價款計罰，每逾壹日按合約標的總價款千分之一計罰；前項違約金，以合約總價款千分之二十為上限。上述逾期罰款並不能免除甲方為完成工作和執行其他應盡義務的責任，以及解決因合約引起的其他求償，包括但不限於遲延給付之求償。附加條款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二) 除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外，如斷線時間超過半小時未修復，每一小時違約金為合約總價之1/100計算，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每月最高罰款不超過當月基本月租費，從每月租金中扣抵。 甲方必需事後提交處理報告，說明原因。除不可抗拒因素外，如相同原因發生三次以上，乙方有權終止合約，並有一個月緩衝期讓乙方設備移出不另收取任何費用，且免支付任何違約金。
第八條、付款方式：驗收合格後月結90天付款，採每季季付方式辦理。(每季付款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含稅)，如合約總價明細表所列附件)
第九條、合約解除或終止：任一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他方得終止合約，其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他方應付賠償之責：

一、因可歸責於任一方之事由延遲合約進度，顯可預見其不能於期限內完成者。

二、合約進行中，任一方有違反本合約之情事，經他方告知後，仍不依限期改

善或依合約履行者。

      三、合約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者，乙方應一次付清自終止日起至合約期間屆滿日止之月租費總額(以每月30MB計)作為違約賠償。

      四、合約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終止者，甲方應賠償並一次付清相當於自終止日起至合約期間屆滿日止之月租費總額(以每月30MB計)作為違約賠償。

第十條、本合約如因特殊情形另行約定補充條款，此補充條款若與本合約各條款有抵觸時，應以補充條款為準。

第十一條、雙方如因本合約涉訟時，甲乙方均同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本合約壹式肆份，甲方執壹份，乙方執參份。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  編：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曠湘霞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

中華民國一零一年 月 日簽訂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總經理核可                           

本管理要點係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並依據本會工作環境及特性而訂定，其目的在保障各工作場所作業人員之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務請各承攬商及本會有關部門確實遵行
1、 本會各項業務招商承攬時，各承攬商應就其承攬部份，擔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責任 

2、 承攬商及其工作人員，除應遵守合約及本管理要點外，並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之各項規定，不得有違勞工安全衛生條件。         

三、承攬商對其所僱用之工作意外傷亡，應負有醫療及賠償之責任。
四、承攬商依法應為其僱用之工作人員，投保勞工保險及其他傷、殘、死亡等職業災害賠償保險。
五、承攬商如有業務之一部份經本會管理單位同意，再交付他人承辦時，承攬商應就本會合約及勞工安全衛生有關規定事先告知再承攬人。
六、承攬商在本會工作場所內作業，應遴派現場負責人，負責安全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宜
七、承攬商在本會以外地區作業，其作業期間，仍應遵照安全衛生法各項規定辦理，其有安全衛生違失責任，概由承攬商自行負責。
八、承攬商就各項工作性質，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指具有法定合格之人員執行該項作業。
九、承攬商使用之機械、設備、器材及安全裝置等設施，應符合國家相關法令規定，並負責該項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
十、承攬商於作業期間，凡從事具危險性之工作包括：起重、電焊、氣焊、高架、感電、噪音、易爆、化學物、高溫、高壓、特技表演等均應事先妥為規劃採必要之安全措施。
十一、承攬商不得使童工、女工從事危險性及有害性工作，其工作期間並應遵守勞動基準法童工、女工
      之各項規定。
十二、承攬商就其工作性質，應備置相關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供作業人員使用。
十三、承攬商除從事所承攬之業務外，對本會其他一切設施不得隨意操作或移動。若因作業需要，應事
      先取得本會主管單位同意，始得為之作業完成應立即恢復。
十四、承攬商因作業所使用之器材、設備在作業範圍內指定地點儲放，放置時不得阻礙消防設備配電  、 

      盤、電氣開闢、樓梯出入口及通道；作業完成，應整理清潔恢復原狀。
十五、承攬商所屬工作人員，於本會各工作場所作業時，應遵守本會各項安全衛生管理及禁止規定。
十六、作業場若有危險顧慮時，承攬商或作業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先使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
      並即向管理單位提出報告處理。
十七、承攬商於工作過程中，如發生意外災害或人員傷亡時，應立即採取急救、搶救等等必要措施，並立即通知本會行政部安全衛生人員及報告主管機關。
十八、本管理要點，視為本會各項承攬契約中之附約，其有未盡事宜，請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